南投縣社會救助因特殊情形
未履行扶養義務排除列計人口評估表
	 
	申請人基本資料
	姓 名
	
	出生年月日
	
未盡扶養義務人基本資料
	姓 名
	
	出生年月日

	
	
	     身分證統一編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
	
	      身分證統一編號
	

	
	
	
	
	
	
	

	
	
	戶籍地址：
	
	戶籍地址：

	
	
	居住地址：
	
	居住地址：

	
	
	申請項目: □ 低收入戶  □ 中低收入戶

	
	法定扶養義務人未盡扶養事 由
	法定扶養義務人，具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：
1.□六十五歲以下，其配偶失蹤經向警察機關報案協尋未獲達三個月以上未達六個月。
2.□因配偶或子女惡意遺棄或不堪同居之虐待，訴請法院裁判中之案件。
3.□無工作能力之身心障礙者，應負扶養義務人無法尋獲，或與一親等直系血親尊親屬未共同生活且無扶養事實者。
4.□家庭暴力加害者。（含配偶、同居人及親屬）
5.□未婚懷孕婦女，懷胎三個月以上至分娩後二個月內，無法確認親子關係者。
6.□因離婚（含法院判決離婚、家事法院調解離婚、協議離婚）提出未成年子女親權扶養請求權中之案件或判決扶養後給付不能者。
7.□夫妻離異，未盡子女照護責任，經向法院提出受扶養請求致不能者。
8.□夫妻離異，未負扶養之配偶，經查證已再婚者。
  9.□其他經本縣主管機關認定之因素。


	
	證明文件

	□社會救助調查表 
□戶籍謄本（若為前項事由8者請檢具未負扶養義務人戶籍謄本）
□其他相關證明文件
  □失蹤證明
  □身心障礙證明(手冊)影本
  □法院裁判書
  □家庭暴力保護令、家暴案件調查表、訴狀等資料影本



	
	簽名
蓋章
		本表有關申請人基本資料、未盡扶養義務人基本資料、法定扶養義務人未盡之扶養事由、證明文件，均係申請人據實提供；社工人員對於申請人及家庭之訪視，係申請人或家屬據實陳述，如有不實願負相關法律責任。
 　　　　　　      　    申請人簽名蓋章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＿ 年 ＿月＿ 日



